[bookmark: _GoBack]《永福县促进科技创新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采纳情况表

	序号
	单位
	反馈意见
	是否采纳
	不采纳理由

	1
	县工信局
	无意见
	
	

	2
	县财政局
	无意见
	
	

	3
	县市场监管局
	无意见
	
	

	

4
	

县司法局
	1.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按照规范性文件程序办理。2.报送材料应当进行合法性审查，并出具书面审查意见。
	

是
	

	5
	县督查和绩效办
	无意见
	
	

	6
	县林业局
	无意见
	
	

	7
	县教育局
	无意见
	
	

	8
	县委宣传部
	无意见
	
	

	9
	县审计局
	无意见
	
	

	10
	县消防救援大队
	无意见
	
	

	11
	县融媒体中心
	无意见
	
	

	12
	县政务中心
	无意见
	
	

	13
	县供销社
	无意见
	
	

	14
	县民政局
	无意见
	
	

	15
	县妇联
	无意见
	
	

	16
	县水库和扶贫易地安置中心
	无意见
	
	



